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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财政支农资金转移支付方式的剖析与改善建议

[论文摘要] 农业的特殊性决定国家必须加强对它的财政支持，但现在国家财政支农

资金转移支付方式的不足，影响了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应该发挥的效应，因此，必须改善

国家财政支农资金转移支付方式
。
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为国家财政支农资金转移支付

奠定基础；现行的支农资金配套方式，应该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有所区别；整合政策资

源，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加强管理,提高国家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
。

[关键词] 支农资金 转移支付 改善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中央加大了对地方财政的支持力度，受到了地方各级政

府的欢迎和拥护，但是地方政府对现行的国家财政支农资金转移方式有很大的意见
。
地方

政府普遍认为，应该改善现行的支农资金转移方式，降低专项转移支付力度，逐步降低

或取消配套比例，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县级政府在资金管理上的权限
。

一、国家财政支农资金的现状

农业是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农业部门的生产条件经常处于不稳定状态,这种不稳定

使农业危机很难依靠自身力量通过市场加以克服
。
而农业在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特

殊而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这就决定了政府必须对农业发展给予必要的支持
。
政府对农业的

各种支持中,财政支持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

财政支农资金主要是指国家财政用于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建设性资金投入
。
财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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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农业的支出总量，作为政府履行其职能的外在价值尺度,历来是衡量政府对农业支持

程度的重要标志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农支出从1978年的150.66亿元增加到2000年

的1231.54亿元,年均增长10.02%,慢于年均12.80%的财政支出增长速度
。
财政性农业投入

规模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不吻合
。
1978~1980年,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

比例为13.07%,“六五”时期大幅度下降到8.8%,“七五”时期和“八五”时期有所提高,分别为

9.08%和9.32%,而“九五”时期则下降到不足6.5%
。
虽然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的资金分配政

策实行了重大调整,不利于农业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有所改观,但财政支农支出的变动趋

势表明,这些年来,财政支农支出相对规模缩小,财政对农业实际支持程度下降
。
这种状况

如果得不到改观,必将影响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长远发展
。

鉴于此，国家财政支农资金近年来对“三农”（农业、农村、农民）的投入不断增

加，2006年国家财政对“三农”的总投入是3397亿元，2007年国家财政对“三农”投入的预

算是3917亿元
。
但考虑到农村改革发展各方面的需要，2007年国家财政对“三农”的投入比

预算增长300多亿元，达到了4200多亿元
。
2008年国家财政三农支出5625亿元，比上年增

加1307亿元
。
最近针对粮食问题，国家财政又增加了252亿元的支出

。
这些举措有力地促进

了农业、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
。
但是在国家财政支农资金转移的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问

题，影响了国家财政支农资金的实际效果
。

二、国家财政支农资金转移支付方式存在的问题

国家财政支农资金转移支付有两种方式，一是专项转移支付，当前我国大部分国家

财政支农资金采取“跟着项目走”的办法，二是一般性转移支付
。
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专

项转移支付中
。

（一）国家财政支农资金专项转移支付时存在着多部门项目交叉重叠

从中央政府来看，目前直接分配与管理支农投资的有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科

技部、水利部、农业部、国家林业局、中国气象局、国土资源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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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抗旱办等10个部门，如果加上交通、电力、教育、卫生、文化、民政等安排涉农专

项投资的部门，则有十六七个之多
。
由于管理体制的原因，财政用于农业的资金由多个部

门管理
。
多部门安排农业投入项目时，各自的投资范围和内容没有明确划分，存在着多个

部门安排同一个项目和同一个项目由多个部门管理的现象，致使一些项目交叉重复
。
在项

目管理上部门之间很难协调，存在着越位和缺位，相互扯皮、推诿的事情时有发生
。
由于

项目资金多头安排、互不衔接，部分地方用同一个项目向几个部门申报投资，即同一个

项目用了几个条块的资金，结果有的项目资金重复安排而被挪作他用，降低了支农资金

的使用效益
。
如农业部门有转移培训的“阳光工程”和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乡镇企业有

绿色证书培训工程，扶贫部门有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建设部门有务工人员技

能培训，劳动部门、妇联也有类似的培训
。
往往同一项目多头申报，多头立项，难以使有

限的财政资金做到统筹安排、合理配置，给项目资金的管理、协调、监督也带来很大难

度
。
资金分配的交叉和分散，形不成合力，相应提高了资金管理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和政策效应
。

（二）国家财政支农资金专项转移支付很难做到急地方所急

中国这么大，各地方省情市情县情各不相同，支农资金在项目选择上不可能面面俱

到，新农村建设急需资金投入的方向也千差万别：有的地方需要修路，改变交通环境；

有的地方急需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有的地方人畜饮用水困

难，迫切需要资金投入等等
。
中央各部门在确定支农资金项目时，很难了解到每一个县的

具体情况
。
这样就出现了很多急需的项目没争取到，不着急的项目反而争取到了的局面

。

而且这些支农项目资金都是专项使用，不允许挪作它用
。
项目的计划性太强，很难适应全

国各地的实际情况
。

由于农村地域广阔，农业项目涉及农业生产的水、田、路、林等多方面，需要扶持

的项目多，中央各部门“效率优先、重点突出”的观念又比较淡薄
。
在资金安排上存在着平

均主义思想，一些部门安排资金习惯于“基数法”，难以做到重点突出，难以形成合力，

难以集中财力办大事，导致支农资金使用效益得不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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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财政支农资金专项转移支付要求地方配套有很大的局限性

从历史来看，支农资金的地方配套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增加了各级地方政府在农村资金投入的合力
。
但资金配套方式的局限性也较为明

显
。
当前我国大部分支农资金采取“跟着项目走”的办法，而大多数项目又对地方各级政府

“配套资金”的比例或数额有着明确的要求
。
一些项目的配套资金数额很大，有的甚至达到

总投资的50%以上，这对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一级政府造成了较大的资金配套压力
。
来自不

同条线和部门的支农资金基本都要求配套，而各部门之间又缺乏沟通协调，以至于所有

的配套资金数额汇总后数倍于县级政府财政支出，这一问题在本来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

区尤为明显
。

（四）在国家支农资金使用中存在“重分配、轻管理”的问题

各地争项目、争资金的积极性很高，但资金到位后，个别区域和部门存在不按规定

用途安排使用
。
有的虽然安排了支出，但不重视项目管理，不重视支出资金的使用效益，

各项监督检查力度也不够、查处不严，个别项目单位财务管理不规范，给项目后期管理

和检查验收带来了困难
。
同时还缺乏项目资金的绩效评价体系，对项目的管理和效益的评

价，责任不明确，一个项目层层管理、层层检查、层层验收，资金监管中的越位和缺位

现象同时存在
。
由于以上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

。
要想管好用好财

政支农资金，更好地服务于“三农”，必须把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益放到重要的议事

日程
。

三、国家财政支农资金专项转移支付产生的副作用

由于各主管部门纷纷出台配套资金政策，在资金配套方面的政策不够统一，很多项

目资金文件都附带配套资金的要求，而实际上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财政保证工资按时

足额发放就很困难，没有多少财力支持农业发展，农业投入资金往往依赖于上级财政“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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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方式的无偿支持，根本无法满足上级要求的大量配套资金
。
但为了争取上级项目，造

成“虚假配套”、形成“一女多嫁”和“半拉子”工程，这样既降低了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

和效益，又助长了弄虚作假的不良风气
。
对于名目众多的配套项目，县级政府往往是处在

争与不争的两难境地
。
如果不去争取，眼睁睁地看着项目资金被别人拿走

。
若经过努力争取

到了，大笔的配套资金又无法解决
。
有些地方政府官员说：“没有项目等着难受，争取项目

找着难受，中西部县级政府普遍是吃稀饭财政，连吃饭都困难的情况下，哪里来的配套资

金”
。
为了求发展，只好搞假配套，县级财政出一笔钱，配套所有争取到的项目

。
上级来检

查时拨款到帐，人一走，钱就撤，配套资金在各个项目上打游击
。
这样一来，导致项目建

设资金不足，难免出现胡子工程和豆腐渣工程，严重影响了地方政府在人民中的形象
。

中央按建设项目下拨资金，并要求基层对项目进行资金配套，这种做法造成的结果

是越有钱的地方拿到的项目越多，贫困地区往往因缺乏配套资金而拿不到项目，在客观

上扩大了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
。

另外，项目的的决定权在国家各个条线和部门
。
国家各部门负责项目管理的关键人物

也自然成为争取项目的公关重点
。
争取项目的成本也水涨船高，有些项目的前期成本甚

至达到了资助总额的一半还要多
。
又因为项目的总数有限，僧多粥少，成了上级对下级的

“钓鱼项目”，谁有关系、谁跑得勤，项目就给了谁，“跑部钱进”现象日趋增多
。

四、关于改善国家财政支农资金转移支付的若干建议

首先，需要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为国家财政支农资金转移支付奠定基础
。
中央和地

方的事权不清，必然带来责任不明，相互博弈，相互“钓鱼”
。
目前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发生

扭曲，“越位”、“缺位”现象很多
。
在事权关系不清、责任不明的条件下，中央要求地方政

府的财力向农业倾斜，往往不能落实；地方更多的是期望中央财政加大农业投入，实际

上是相互“钓鱼”
。
有的时候，中央财政加大了投入，往往对地方产生了“挤出效应”，地方

该安排的资金、有能力安排的资金也不安排了，而是将资金投入到其他的经济社会建设

之中；如果中央财政明确要求地方按一定的比例投入，地方则叫苦连天，认为中央给地

方增加“配套压力”，地方承受不起
。
这种相互博弈的结果，造成地方政府对中央财政支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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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中央财政要管的事情也越来越多
。
加上部门又不断地要求中央财

政对本部门的事情都能给予支持，使农业投入的责任主体也越来越混乱，严重影响到了

财政支农投入的效益
。
只有理顺中央和地方在农业投入方面的关系，使财权和事权划分清

晰、合理匹配，财权与事权较好地呼应，才能保障财国家财政支农资金转移支付的稳定

性、一致性和有效性
。

其次，现行的支农资金配套方式，应该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有所区别
。
对于东部沿海

发达地区，地方财政相对充裕，有能力完成配套，可以继续执行配套政策
。
对于中西部经

济欠发达地区，最好在项目资金上全额安排，不要考虑地方的资金配套，特别是贫困县

的项目配套资金尤其需要取消
。
国家财政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有针

对性地向县级政府倾斜，对新农村建设的转移支付，应该由财政部直接下拨到县，具体

使用在那些方面，由县自主决定
。
赋予县级财政更大的自主权，增加县级政府在资金管理

上的权限
。

再次，整合政策资源，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
必须加快支农政策资源的整合，逐步改变

财政支农资金渠道多、分类不合理的状况，按照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要

求，适当归并支农资金，突出财政支农资金的公共性
。

最后，加强管理,提高国家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
。
在财政支农工作中,以效率优先原

则为指导,建立约束机制,确保国家农业投资及时、足额到位;对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实行统

一管理;加强对国家财政的专项支农资金的招标投放工作;对国家财政支农资金转移支付

实行目标成果管理
。
逐步使国家财政支农资金转移支付工作走上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

的轨道
。




